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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第 19 屆第 8次會議 

摘  要 
 

時間：民國 107年 3月 22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地點：輔仁大學野聲樓 3 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劉振忠 

出席：劉振忠  洪山川  林吉男  黃兆明  李克勉  蘇耀文 

鍾安住  劉志明  馬漢光  張達人  柏殿宏  羅麥瑞 

張日亮  林思伶  葉紫華  楊百川  詹德隆  周守仁 

吳韻樂  姚武鍔 

請假：陸幼琴 

列席：高德隆  吳  習  黃秋酈 

輔仁大學：江漢聲  林之鼎  袁正泰  聶達安  張懿云 

李天行  吳文彬  王水深 

輔大聖心高級中學：楊如晶 

輔大聖心國民小學：楊如晶 

記錄：邱百俐  邱淑芬 

 

一、提案討論： 

輔仁大學 

案由 1：提請同意本校副校長聘任案。 

決 議：董事 1人告知晚到，1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19

人，19 人同意照案通過同意校長聘任張懿云

教授為行政副校長，並追溯至 107 年 2 月 1

日起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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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2：提請同意本校附設醫院「以資本租賃方式購

置 MRI(1.5T)一台」案。 

決 議：董事 1 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20 人，20 人同意

通過。 

附帶決議： 

一、現有 3.0T 磁振造影儀營運能量應力求滿載。 

二、配套人力應同步到位。 

案由 3：提請同意本校附設醫院設置居家護理所案。 

決 議：董事 1 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20 人，20 人同意

照案通過。 

案由 4：提請同意本校附設醫院「採購辦法」修正案。 

決 議：董事 1 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20 人，20 人同意

如下： 

一、修正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頁 12～16。 

二、修正後之附設醫院採購辦法試行至民國

108 年 7 月 31 日止。 

三、施行期間應予以審慎檢討，若有不妥適之

處，立即修正後送董事會議。 

至遲應再次提案送 108 年 7 月份董事會議

確認。 

案由 5：提請審議本校附設醫院會計制度案。 

決 議：董事 1 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20 人，20 人同意

照案通過。 

附帶共識：請配合研訂附設醫院內部控制及內稽辦法，

送 107 年 7 月份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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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6：提請審議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 

決 議：董事 1 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20 人，20 人同意

修正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頁 17～20。 

案由 7：提請審議 108學年度「哲學系進修學士班」停

招案。 

決 議：董事 1 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20 人，20 人同意

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一、「哲學系進修學士班」停招案倘未獲

教育部核定者，其相應之「室內設計

進修學士學位學程」新設案亦撤回不

續行。 

二、經停招之進修學士班，得視發展之需

要，申請設立學位學程。 

案由 8：提請審議 108學年度「宗教學系進修學士

班」停招案。 

決 議：董事 1 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20 人，20 人同意

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一、「宗教學系進修學士班」停招案倘未獲教

育部核定者，其相應之「醫學資訊與健康

科技進修學士學位學程」新設案亦撤回不

續行。 

二、經停招之進修學士班，得視發展之需

要，申請設立學位學程。 



4 

 

案由 9：提請審議 108學年度「中國文學系進修學士

班」停招案。 

決  議：董事 1 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20 人，20 人同意

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中國文學系進修學士班」停招案倘未獲教

育部核定者，其相應之「中文與文化產業進

修學士學位學程」新設案亦撤回不續行。 

案由 10：提請審議 108學年度「電機系碩士在職專

班」停招案。 

決   議：董事 1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20人，20人同意

照案通過。 

案由 11：提請審議 108學年度「數學系進修學士班」裁

撤案。 

決   議：董事 1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20人，20人同意

照案通過。 

案由 12：提請審議 108學年度「醫學資訊與健康科技

進修學士學位學程」新設案。 

決   議：董事 1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20人，20人同意

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宗教學系進修學士班」停招案倘未獲教育

部核定者，其相應之「醫學資訊與健康科技

進修學士學位學程」新設案亦撤回不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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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13：提請審議 108學年度「室內設計進修學士學

位學程」新設案。 

決   議：董事 1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20人，20人同意

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哲學系進修學士班」停招案倘未獲教育部

核定者，其相應之「室內設計進修學士學

位學程」新設案亦撤回不續行。 

案由 14：提請審議 108學年度「中文與文化產業進修

學士學位學程」新設案。 

決   議：董事 1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20人，20人同意

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中國文學系進修學士班」停招案倘未獲教

育部核定者，其相應之「中文與文化產業進

修學士學位學程」新設案亦撤回不續行。 

案由 15：提請確認輔仁大學興建校舍貸款額度核貸案。 

決   議：董事 1 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20 人，20 人同意

照案通過確認輔仁大學興建校舍貸款額度核貸

案，並續授權輔仁大學代表人江漢聲校長於授

信額度內依董事會決議處理貸款動撥事宜。 

輔大聖心高級中學 

案由：提請審議輔大聖心高級中學內部控制制度修正案。 

決 議：董事 1人告知晚到，1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19人，

19 人同意照案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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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聖心國民小學 

案由 1：提請審議輔大聖心國民小學導師費津貼調整案。 

決 議：董事 1人告知晚到，1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19

人，19 人同意通過導師費津貼依班級人數採級

距調增。 

案由 2：提請同意輔大教職員工特約商店優惠及企業

會員能澤被基隆市輔大聖心學校全體教職員

工案。 

決 議：董事 1人告知晚到，1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19

人，19 人同意委請柏殿宏董事於 107 年 7 月

份董事會議前，先行了解輔大有關特約商店優

惠措施之運作情形後再議。 

二、報告事項： 

輔仁大學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二、校務報告。 

事項 1：本校附設醫院營運工作報告案。 

主席裁示：請提昇營收、加強人事成本管控，使

人事費佔比得以逐年調降，裨益附設

醫院穩健發展。 

事項 2：本校附設醫院財務預估與實際營運差異

分析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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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一、請儘速增加核准開放床數，並配合加強

護理人力妥適配置，提昇營運績效。 

二、請加強資訊系統的運作效能。 

事項 3：「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組織架構圖」

修正報告案。 

主席裁示：依據 107.3.20 董事會第 19 屆第 7 次會

議決議如下： 

一、委請楊百川董事監督附設醫院儘速

完成組織架構之精簡，以維提高運

作效能，提昇人力、資源的產能。 

二、修正後之組織架構圖送 107 年 7 月

份董事會議。 

事項 4：輔大校長與附設醫院院長權責劃分報告案。 

事項 5：本校附設醫院 107學年度副院長之人事預

算案。 

事項 6：本校附設醫院 107學年度預算編列原則報

告案。 

主席裁示：為使現金流轉正，早日達成財務平衡，

應訂有可行性策略及其時程表。 

事項 7：本校 106 學年度教職員工待遇（薪級）標

準表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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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有關薪資標準調整案，依照教育部公告

俸額標準調整，薪資差額追溯自 107年

1月起補發。 

事項 8：本校 108 學年度招生名額調整報告案。 

事項 9：本校進修部收支狀況及轉型報告案。 

主席裁示：肯定學校對於進修部轉型所作的努力。

為因應社會變遷及高教轉型，進修部應配

合時代需求，重新定位，並將進修部的幾

項使命陳列清楚，使得招生來源與系所訴

求等諸多因素得據以考量、配合，進而發

展出合宜之中、長期辦學策略。 

事項 10：本校全面性整併計畫報告案。 

主席裁示：本次報告未符合上（第 19 屆第 6）次

董事會議主席裁示事項執行，請再行

補強，送 107 年 7 月份董事會議。 

事項 11：本校推動校園行政人才培育計劃報告案。 

說 明：使命副校長報告本案下（107）學年度預算

編列規劃如下： 

營隊 預算編列單位 

寒假籌備營 使命副校長室 

暑假培育營 人事室 

事項 12：大型修繕計畫及新建築增建計畫進度報告案。 

事項 13：本校建物使用執照補照狀況報告案。 

主席裁示：肯定學校對於建物使用執照補照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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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聖心高級中學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二、輔大聖心中小學存續合併報告案。 

摘要： 

一、請提交合併後未來 5年財務規劃表，送

107年 7月份董事大會。 

二、提交最近 2年財務及人事精簡執行報告。 

三、校務報告。 

輔大聖心國民小學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二、校務報告。 

董事會 

事項 1：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事項 2：本法人監督附設醫院使命與經營管理報告案。 

三、臨時動議： 

輔仁大學 

案由 1：提請審議「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人員任

免暨各類費用核決權限作業辦法」修正案。 

決 議：董事 1 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20 人，20 人同意

照案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頁 22～23，修

正後各類費用核決權限表詳頁 24。 

案由 2：提請審議「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採購委

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決 議：董事 1 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20 人，20 人同意

照案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頁 25。 



10 

 

案由 3：提請審議「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採購委

員會執行小組設置要點」修正案。 

決 議：董事 1 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20 人，20 人同意

照案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頁 26。 

輔大聖心高級中學 

案由：提請暫緩執行輔大聖心中小學校園初步規劃案。 

決議：董事 1人請假，1人告知晚到，經出席董事 19人，

19 人同意暫緩執行 106.11.13 董事會第 19 屆第 6

次會議通過之輔大聖心中小學校園初步規劃案，

俟中小學完成合併後再議。 

董事會 

案由：提請審議中小學經營管理人才庫建置案。 

決議：董事 1 人請假，離席 5 人，經出席董事 15 人，

15 人同意如下： 

一、委請洪山川董事、林思伶董事及吳韻樂

董事組成專案小組，由洪山川董事擔任

召集人。 

二、於 107 年 6 月底前完成相關訪才、評

估、建置人才庫等作業，送 107 年 7 月

份董事會議。 

案由：提請暫緩執行輔仁大學推動校園行政人才培

育計劃案。 

決議：董事 1 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20 人，16 人同意

本案不予討論，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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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次開會時間： 

一、民國 107 年 7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二、民國 107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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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採購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第四條 請購案件收案原則 

各單位依需求提出請購，並檢附相

關資料，經核決權限核定之請購案

件得進行採購作業。(另醫療科設

備需檢附經管投效分析為附件) 

第四條 請購/採購案件收案原則 

各單位依需求提出請購，經核決權

限核定之請購案件得進行採購作

業。 

第五條 請購/採購程序及核決權限 

一、請購程序 

請購單位填妥請購單並檢附相關資

料後，依核決權限核准後轉送採購

執行採購程序。 

二、採購程序 

(二)10萬元(含)以上~100萬元以下

之請購案，或10萬元(含)以上

~250萬元以下之工程請購案，

送採購組執行辦理採購詢、

比、議價，並彙整議價結果與

相關單位意見送採購委員會執

行小組決議。 

(三)100萬元(含)以上至250萬元以下

之請購案，或250萬元(含)以上

至500萬元以下之工程請購案，

送採購委員會執行小組審議，

由採購委員會執行小組主任委

員(行政副院長)主持招標。 

第五條 請購/採購程序及核決權限 

一、請購程序 

各單位依需求提出請購，經核決權

限核定之請購案件得進行採購作業 

二、採購程序 

(二)10萬元(含)以上至100萬元以下

之請購案，或10萬元(含)以上

至250萬元以下之工程請購

案，送採購委員會執行小組審

議，由採購委員會執行小組主

任委員(行政副院長)主持招

標。 

(三)100萬元(含)以上至250萬元以

下之請購案，或250萬元(含)以

上至500萬元以下之工程請購

案，送採購委員會審議，由採

購委員會主任委員(醫院院長)

授權醫院行政副院長擔任主持

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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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第六條 採購招標方式 

採購招標得以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一、公開招標：於公開資訊平台公

告之。 

二、邀標：由使用單位專簽呈奉核

准後，由採購依核准內容邀請

廠商投標，至少三家(除特殊案

件)。 

三、限制性招標：應於「限制性招

標申請單」註明理由，填寫完

成後交由採購組於「採購委員

會」討論同意，送經院長核准

後執行採購程序。 

第六條 採購招標方式 

採購招標得以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一、公開招標，並於公開資訊平台

公告之。 

二、邀標：邀請廠商投標。 

三、限制性招標，應於「限制性招

標申請單」註明理由，經院長

核准後，於「採購委員會」報

告同意後排入議程。 

 

第七條 詢議價作業 

除限制性招標/邀標或特殊案件之

採購案件，皆需提供至少三家以上

廠商報價或公告招標兩次以上，始

得進行議價程序。(若未達三家，

則需說明原因) 

第七條 詢議價作業 

除限制性招標之採購案件，皆需提

供至少三家以上廠商報價，始得進

行議價程序。 

刪除 附則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籌備期

間，院務會議及天主教輔仁大學附

設醫院經營管理委員會職責由輔仁

大學附設醫院籌備委員會代理之。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籌備期間

各職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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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醫院行政副院長由醫院籌備處主任

代理之。 

醫院行政主管由醫院籌備處相關主

管代理之。 

醫院總務主任由醫院籌備處相關主

管代理之。 

醫院護理部主任由醫院籌備處相關

主管代理之。 

醫院會計室主任由醫院籌備處相關

主管代理之。 

前述醫院籌備處相關主管尚未到任

前，由輔仁大學校長指派代理人代

理之。 

本附則於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開始營運後自動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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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董事會議修正條文 校務會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同校務會議修正

條文。 

第二十四條 學生

事務處置學務長，

綜理學生生活輔

導、課外活動、衛

生保健、就業輔導

及相關學生事項。

由校長聘請教授

兼任之，任期一

年，連聘得連任

之。下設生活輔導

組、課外活動指導

組、衛生保健組、

僑生及陸生輔導

組、職涯發展與就

業輔導組、資源教

室、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 

第二十四條   學生

事務處置學務長，

綜理學生生活輔

導、課外活動、衛

生保健、就業輔導

及相關學生事項。

由校長聘請教授

兼任之，任期一

年，連聘得連任

之。下設生活輔導

組、課外活動指導

組、衛生保健組、

僑生及陸生輔導

組、職涯發展與就

業輔導組、資源教

室、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及學生

學習中心。 

學生學習

中心依業

務整編，

編入處本

部業務 

同校務會議修正

條文 

第四十七條 本大

學教師分教授、副

教授、助理教授、

講師，從事教學、

研究、輔導及服

務，經校、院、系

（所）三級教師評

第四十七條 本大

學教師分教授、副

教授、助理教授、

講師，從事教學、

研究、輔導及服

務，經校、院、系

（所）三級教師評

依教育部

來函要求

研究人員

任用資格

須明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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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議修正條文 校務會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審委員會審核通

過後，提請校長聘

任之。 

本大學延聘專業

技術人員擔任教

學工作，其聘任辦

法依教育部規定

辦理。 

本大學各級教師

之聘任及升等，依

教師聘任及升等

辦法辦理，其辦法

由教師評議審查

委員會訂定之。 

本大學專任各級研

究員之聘任資格及

升等辦法與教師

同。 

審委員會審核通

過後，提請校長聘

任之。 

本大學延聘專業

技術人員擔任教

學工作，其聘任辦

法依教育部規定

辦理。 

本大學各級教師

之聘任及升等，依

教師聘任及升等

辦法辦理，其辦法

由教師評議審查

委員會訂定之。 

同校務會議修正條

文。 

第四十八條 本大

學各級職員，均

由校長依規定任

用之。本大學各

處、館、室、中

心分組辦事者，各

置組長一人；分中

心辦事者，各置主

任一人。由校長聘

請講師以上教師

第四十八條 本大

學各級職員，均由

校長依規定任用

之。本大學各處、

館、室、中心分組

辦事者，各置組長

一人，由校長聘請

講師以上教師兼任

之；或職級相當人

員擔任之。 

依教育部

來函要求

處之下設

中心者，

其主任任

用資格須

明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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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議修正條文 校務會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兼任之；或職級相

當人員擔任之。 

本規程所稱之職員

包括專門委員、編

纂、編審、輔導

員、專員、護理

師、營養師、獸醫

師、組員、技正、

技士、技佐、護

士、辦事員、書記

等人員。 

本規程所稱之職員

包括專門委員、編

纂、編審、輔導

員、專員、護理

師、營養師、獸醫

師、組員、技正、

技士、技佐、護

士、辦事員、書記

等人員。 

第五十一條 本大學

設下列各種委員會： 

…… 

九、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 

以校長為主任委員，

主任秘書為副主任委

員。聘請本校使命部

門、教務處、學務

處、總務處、院級學

術單位、學生輔導中

心、人事室、軍訓

室、進修部等單位之

代表各一人、教師

代表、職工代表、家

第五十一條 本大學

設下列各種委員會： 

…… 

九、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 

以校長為主任委員，

主任秘書為副主任委

員。聘請本校使命部

門、教務處、學務

處、總務處、院級學

術單位、學生輔導中

心、人事室、軍訓

室、進修部等單位之

代表各一人、教師

代表、職工代表、家

五十一條  本大學設

下列各種委員會： 

…… 

九、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 

以校長為主任委員，

主任秘書為副主任委

員。聘請本校使命部

門、教務處、學務

處、總務處、院級學

術單位、學生輔導中

心、人事室、軍訓

室、進修部等單位之

代表各一人，具性別

平等意識之教師代

1.『具性

別平等意

識』句意

重覆，文

字調整。 

2.尊重天

主教會價

值，增列

『並尊重

兩性尊

嚴』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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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議修正條文 校務會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長代表、學生代表及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領域之專家學者為

委員。其成員須具備

性別平等意識並尊

重兩性尊嚴，且女性

委員應佔委員總數

二分之一以上。任期

一年，連聘得連任。

負責厚植性別平等

教育資源，推動性別

平等教育，建立無性

別歧視教育環境，以

實現性別平等、和諧

及人性尊嚴之目標。

其組織及運作辦法

由本委員會另訂之。 

長代表、學生代表及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領域之專家學者為

委員。其成員須具備

性別平等意識且女

性委員應佔委員總

數二分之一以上。

任期一年，連聘得連

任。負責厚植性別平

等教育資源，推動性

別平等教育，建立無

性別歧視教育環境，

以實現性別平等、和

諧及人性尊嚴之目

標。其組織及運作辦

法由本委員會另訂

之。 

表、職工代表、家長

代表、學生代表及性

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

之專家學者為委員。

其成員須具備性別平

等意識且女性委員應

佔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以上。任期一年，連

聘得連任。負責厚植

性別平等教育資源，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建立無性別歧視教育

環境，以實現性別平

等、和諧及人性尊嚴

之目標。其組織及運

作辦法由本委員會另

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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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聖心高級中學內部控制制度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刪除此條文 
1.1.3.堪用物品:指經核定報廢，除

帳後仍可使用之非消耗品。 

1.9.7 報廢後若為可資源回收之廢

品，以報請變賣或捐贈為原則，變

賣所得轉陳會計單位登帳。 

1.9.7.汰舊尚堪使用或可資源回收之廢

品，以報請變賣或捐贈為原則，

變賣所得轉陳會計單位登帳。 

1.11.列管物品管理： 

1.11.1.列管物品依編碼原則編列

物品管理帳，由物品保管人自行

盤檢及數量管控，不列入定期盤

點，職務異動時列入移交清點。 

1.11.2.列管物品減損時由經管單

位比照財產減損之規定，填具「財

產異動申請單」陳單位主管簽核

後，逕送保管單位辦理除帳即可。

減損後廢品同本作業程序，依財

產相關規定處理之。 

1.11.列管物品管理及堪用物品管理： 

1.11.1.列管物品及堪用物品依編

碼原則編列物品管理帳，由物品

保管人自行盤檢及數量管控，不

列入定期盤點，職務異動時列入

移交清點。 

1.11.2.列管物品及堪用物品減

損時由經管單位比照財產減損

之規定，填具「財產異動申請單」

陳單位主管簽核後，逕送保管單

位辦理除帳即可。減損後廢品同

本作業程序，依財產相關規定處

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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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人員任免暨各類費用核決權限作業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五條 各費用類別適用範圍

與核決權限規範 

一、一般請購 

(二)核決權限 

1.業務主管：係指總務室主

任，10 萬元以下。 

2.行政副院長：10 萬元(含)

以上，100 萬元以下。 

3.本院院長：100 萬元(含)

以上，250 萬元以下。 

4.校長(或附設醫院經營管理

委員會主任委員)：250萬

元(含)以上。 

二、工程類 

(二)核決權限 

1. 業務主管：係指總務室

主任，無。 

2. 行政副院長：250 萬元

以下。 

3. 本院院長：250萬元(含)

以上，500萬元以下。 

4. 校長(或附設醫院經營管

理委員會主任委員)：500

萬元(含)以上。 

第五條 各費用類別適用範圍

與核決權限規範 

一、一般請購 

(二)核決權限 

1.業務主管：係指總務室主

任，1萬元以下。 

2.行政副院長：1萬元(含)

以上，10萬元以下。 

3.本院院長：10 萬元(含)以

上，250萬元以下。 

4.校長(或附設醫院經營管

理委員會主任委員)：250

萬元(含)以上。 

二、工程類 

(二)核決權限 

1. 業務主管：係指總務室

主任，無。 

2. 行政副院長：10萬元以

下。 

3. 本院院長：10 萬元(含)

以上，500 萬元以下。 

4. 校長(或附設醫院經營管

理委員會主任委員)：500

萬元(含)以上。 

為加速本院

採購流程，

故針對核決

權限進行調

整 

 



23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刪除） 附則 

一、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

院籌備期間，院務會議及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

院經營管理委員會職責

由輔仁大學附設醫院籌

備委員會代理之。 

二、 本附則於天主教輔仁大

學附設醫院開始營運後

自動失效。 

附設醫院已

開始營運，

刪除籌備期

之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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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採購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六條 審議金額 

一、250 萬元以下採購，

500 萬元以下之工程

採購應提至執行小

組審議，由本委員會

主任委員(醫院院長)

授權醫院行政副院

長擔任主持招標。 

 

第六條 審議金額 

一、100 萬元(含)以上至

250 萬元以下採購，

或 250 萬元(含)以上

至 500萬元以下之工

程採購應提本委員

會審議，由本委員會

主任委員(醫院院長)

授權醫院行政副院

長擔任主持招標。 

 

採購委員會

設置辦法，

調整審議金

額與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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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採購委員會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六條 審議金額 

250萬元以下之一

般採購，500萬元

以下之工程採購，

得授權本執行小組

進行審議，由本執

行小組主任委員

(醫院行政副院長)

擔任主持招標。 

第六條 審議金額 

10 萬元(含)以上至

100 萬元以下之一

般採購，或 10萬元

(含)以上至 250萬元

以下之工程採購，

得授權本執行小組

進行審議及招標，

由本執行小組主任

委員(醫院行政副院

長)擔任主持招標。 

 

採購委員會執

行小組設置要

點，調整審議

金額與權限。 


